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梅花井煤矿“8·22”一般顶板事故

调查报告

2021年 8月 22日 2时 40分左右，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

业有限责任公司梅花井煤矿（以下简称“梅花井煤矿”）

+1100m 主要回风巷掘进迎头（1#施工联络巷口向带式输送

机大巷方向约 38m处）发生一起一般顶板事故，造成一人死

亡，直接经济损失 2268900元（不含事故罚款）。

事故发生后，梅花井煤矿未按规定向地方政府及煤矿安

全监管监察部门报告。经群众举报，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办公室组成核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了核查，核查组证实举报

属实。2021 年 9 月 26日，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

事故举报核查材料移交宁夏煤矿安全监察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监察条

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

宁夏煤矿安全监察局银南监察分局组织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管理委员会应急管理局、自治区纪委监委派出宁东能源化工

基地管理委员会纪检监察工委、银川市公安局宁东公安分局、

宁夏能源化工冶金通信工会委员会成立了梅花井煤矿“8·22”

一般顶板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宁夏煤矿

安全监察局派员现场指导。事故调查组下设技术、管理和综

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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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

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技术认定及综

合分析，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

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人和责

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以及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一）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概况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宁煤

公司”）是国家能源集团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合资合

作组建的国有能源企业，成立于 2006年 1月 18日。主营业

务为煤炭和煤制油化工，经营范围涉及煤炭深加工及综合利

用、机械加工制造与维修、能源工程建设等。煤炭板块生产

建矿井 14处，洗煤单位 1家，煤炭生产能力 6500万吨/年；

煤制油化工板块已建成煤制油、煤基烯烃、煤基甲醇、聚甲

醛等 9 个现代煤化工项目，形成了 405 万吨合成油品、350

万吨甲醇、200万吨聚烯烃、6万吨聚甲醛、100万吨其他化

工品的产能规模，年可转化煤炭 3400万吨。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宁）MK安许证字〔2019-004〕，

有效期从 2019年 11月 25日至 2022年 11月 25日。

（二）梅花井煤矿概况

1.矿井基本情况

梅花井煤矿位于宁夏银川市灵武市宁东镇境内，隶属于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国有重点煤矿。“三

证一照”齐全有效。矿井核定生产能力为 1200万吨/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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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瓦斯、水文地质类型中等的矿井，开采自燃、容易自燃煤

层，煤尘有爆炸性，矿井状况为正常生产矿井，开拓方式为

立井斜井混合开拓，采煤方式为综合机械化采煤。

梅花井煤矿井田南北走向长 10.1～11km，东西倾斜宽

6.1～7.3km，井田面积 78.96km2，井田内地质总储量 24.22

亿吨，设计可采储量 15.15亿吨，井田内含煤共 25层，可采

煤层 21层，主采 6个煤组。目前已开采的煤层为 2-2、4-2、

6和 6-1、10-2、18和 18-1煤，煤层平均厚度分别为 3.0m、

3.2m、3.5m、3.5m和 3.1m，矿井以+850m水平标高为界分 3

个分区 15个采区。现生产及准备工作集中在 11采区、23采

区和 25 采区。11采区两个综采工作面，4 个掘进工作面；

23采区 1个综采工作面，2个掘进工作面；25采区 2个准备

巷道掘进工作面。如图 1所示。

图 1 矿井采掘工作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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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井证照情况

序号 名 称 证号（代码） 有效日期

1 采矿许可证 C1000002011011110104371 2011.1.12-2041.1.12

2 营业执照 91640000694300111D 2009.8.25-2050.12.28

3 安全生产许可证 （宁）MK安许证字〔2011-005〕 2020.7.24-2023.7.24

4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

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640204197109272016 2020.6.22-2023.6.21

3.矿井主要生产系统概况

（1）主运输系统

主斜井铺设一部带宽 1.6m的皮带机担负矿井 11采区原

煤的提升任务；一煤组胶运下山铺设一部带宽 1.6m 的皮带

机承担 23采区原煤提升任务。

（2）辅助运输系统

一号副斜井装备两台架空乘人器，主要承担矿井部分人

员提升；二号缓坡副斜井运行无轨胶轮车，主要承担矿井部

分人员、设备及材料的辅助运输任务；副立井装备一台

JKMD-3.5×4（Ⅲ）E型多绳摩擦式提升机，采用罐笼提升，

主要承担矿井部分人员与物料的提升、下放。二号缓坡副斜

井主要承担全矿井下材料、设备及人员的运输任务。

（3）排水系统

矿井水文地质类型为中等，正常涌水量 480m3/h，最大

500m3/h。在井底＋850m水平设有主水仓及水泵房，有效容

积为 10000m3，排水总垂高 485.6m。共安装 7台MD450-60×9

型耐磨多级离心泵，正常涌水量时 2 台工作，3 台备用，2

台检修；最大涌水量时 3台同时工作。矿井涌水由主排水泵

经一号副斜井敷设的排水管路（4×φ325无缝钢管）排至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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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站。

在 23采区设有采区水仓，容积 940m3，安装 2台多级离

心泵（单台能力 280 m3/h），将水排至+850m水仓。

在二分区+697m水平井底车场设有主、副水仓及水泵房，

有效容积为 4800m3，共安装 5台MDS450-60×4型耐磨多级

离心式水泵（单台能力 450 m3/h），2 台工作、2 台备用、1

台检修，将水排至+850m水平水仓。

（4）通风系统

矿井通风方式为混合抽出式，布置 4条进风井（主斜井、

一号副斜井、二号缓坡副斜井、副立井），2条回风井（回风

斜井、回风立井）。回风斜井主通风机型号为 BD-II-10-NO.30，

额 定 功 率 2×355kW 。 回 风 立 井 主 通 风 机 型 号 为

FBCDZ-10-NO.33，额定功率 2×500kW。矿井总进风量

24684m3/min，总回风量 25141m3/min（其中：回风斜井回风

10679m3/min、回风立井回风 14462m3/min）。矿井等积孔

13.7m2，属通风容易矿井。

（5）供电系统

工业场地设一座 35kV变电所，共引入三回 35kV进线电

源。工业场地及立井场地共设 14个 10kV变配电所（室），

各配电室高压电源均采用电缆直接引自矿井 35kV变电所，

除综采设备库 10/0.4kV变电所采用单电源供电外，其余全部

采用双回路电源供电。井下共有 7个变电所，均是双回路电

源供电。

（6）监测监控系统



6

矿井使用 KJ95X型安全监控系统，对矿井瓦斯、一氧化

碳、风速、负压、温度等环境参数和风门开关、风筒、风机

开停、机电设备馈电、开停状况等信息进行监测、监控，并

与上级公司联网实时上传监测数据，已接入国家矿山安全生

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7）人员位置监测系统

矿井使用 KJ236(A)型煤矿人员管理系统，实时掌握井下

各作业区域人员的分布、查询人员轨迹、日常考勤信息、人

员信息管理等功能。

（三）事故发生区域情况

1.+1100m主要回风巷基本情况

图 2 +1100m主要回风巷巷道布置示意图

+1100m主要回风巷为 23采区基本建设巷道，巷道开口

层位为 2-2煤，沿掘进方向穿岩掘进至 3煤，巷道断面为直

墙半圆拱形，采用锚、网、索、带、喷浆、混凝土地坪联合

支护，设计长度为 751m，巷道平均埋深 280m，走向坡度 1～

9.5°。巷道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开工，事故发生在+1100m 主

要回风巷掘进迎头（1#施工联络巷口向带式输送机大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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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38m处），如图 2所示。

掘进施工采用 EBZ-200型综掘机截割，综掘机一运、桥

式转载机、带式输送机联合出渣，机载液压前探梁临时支护，

液压锚杆钻机（风动锚杆钻机、锚索钻车、气腿式凿岩机）

打设锚杆（锚索），人工浇筑地坪的方法施工。掘进工作面

迎头、皮带机头安设 GB-21本质安全型电话。

2.巷道断面与支护情况

+1100m 主要回风巷掘进断面为直墙半圆拱形：掘进宽

度 5500mm，净宽 5200mm；高度 4350mm，净高 4000mm；

拱高 2750mm，墙高 1600mm；掘进断面积 20.68m2，净断面

17.9m2。

一次支护时，断面帮部打设锚杆支护，矩形布置，锚杆

间排距 800×1000mm，锚杆使用φ22×2500mm 螺纹钢锚杆；

断面顶拱部打设锚索支护，矩形布置，锚索间排距

1100×1000mm，锚索使用φ21.8×4150mm钢绞线；采用Φ16mm

圆钢加工的圆钢钢带，档距 1100mm。圆钢钢带尺寸规格为

7780×48mm，共 7档 8孔。巷道拱部铺设金属网、塑料网双

层网，帮部铺设金属网，金属网采用φ6.5mm 圆钢加工，网

孔规格为 150mm×150mm，金属网规格为 4300mm×1000mm，

塑料网网孔规格为 40mm×40mm。拱部使用多片金属网及塑

料网用 14#铅丝连接成整体后铺设，每循环金属网长边对接

反折边连接，顶帮金属网之间使用 14#铅丝相连，连接间隔

1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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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支护时，拱部设计 2列单点锚索作为二次加强支护，

间排距均为 2200×2000mm，锚索使用Φ21.8×7150mm 的钢绞

线；混凝土地坪设计厚度为 200mm，混凝土地坪中间夹铺一

层金属网，金属网规格与支护金属网相同，混凝土强度等级

C20，水沟净宽×净深=300×300mm，水沟侧壁厚 100mm，抹

底 100mm，水沟面与混凝土地坪面保持平齐。

图 3 +1100m主要回风巷巷道支护断面图

锚固剂选用MSK2370型树脂锚固剂（φ23mm×700mm）。

φ22×2500mm 螺纹钢锚杆使用 2 节锚固剂，φ21.8×4150mm

锚索使用 3 节锚固剂，φ21.8×7150mm 螺纹钢锚杆使用 4节

锚固剂。拱部锚杆安装时，每根带 1个 170×170×12mm钢托

盘；帮部下锚杆安装时，每根带 1个 170×170×12mm钢托盘

和 1个 190×190×8mm皮托盘。锚索安装时，每根带 1个KM22

型索具、1个 300×300×10mm 高强度托盘及配套球形垫圈和

1个 320×320×8mm皮托盘。如图 3所示。

3.作业规程及其他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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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m主要回风巷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以下简称

“作业规程”）规定：“锚杆锚索作业时，必须站至可靠的临

时支护或永久支护下进行作业，严禁空顶作业”“作业人员

在对锚索进行作业时，必须站至综掘机或人字梯等可靠的平

台上进行，严禁站至锚杆机等不稳固的设备设施上进行作业。

且登高作业必须按照要求系好安全带。”

《梅花井煤矿现场作业安全管理红线》（以下简称“安

全红线”）：“登高 1.5m以上作业或易发生坠落地点作业不系

安全带”属现场作业安全管理红线。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 8月 21日 22时 0分左右，梅花井煤矿综掘五队

副队长魏巍主持召开夜班班前会，安排了当班在+1100m 主

要回风巷掘进的生产任务，并强调了安全事项和质量标准化

工作要求。当班共有 7人，其中：班长 1名，工人 6名，具

体分工为：李象红是班长兼综掘机司机，蔡向东是综掘机副

司机，汪平是皮带司机，马帅是铲车司机，马兆山、董海峰

和谢佩负责铲车警戒和连网工作。另外，现场跟班安检员是

王敏，当班带班下井领导为地测副总工程师兼地测部部长魏

国斌。

8月 22日 0时 0分左右，当班人员到达作业地点，7个

人按照分工开始作业。0时 40分左右，割完第一片网子，巷

道迎头形成高度约 1.2m至 1.7m之间的斜面渣台，敲帮问顶、

观察顶板完好情况后，马兆山、董海峰和谢佩 3人把金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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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至迎头。现场人员将一片金属网连接好后，紧跟迎头将掘

锚一体机液压前探梁升起作为临时支护。准备打设顶板锚索

钻孔时，发现掘锚一体机停水了，不能正常使用（经向调度

室电话询问，原因是+850m水平的供水管路损坏）。

1时 40分左右，现场改用风动锚杆钻机施工钻孔，因施

工空间原因，掘锚一体机液压前探梁向后退了 1m左右后，

开始打设中线左侧锚索钻眼。约 1小时后，锚索钢绞线安装

完毕，由马兆山负责开始安装该锚索托板。

安装锚索托板时，马兆山一只脚踩在掘锚一体机截割头

罩子上，另一只脚踩在风动锚杆机上，蔡向东、汪平和谢佩

在马兆山左侧，李象红在汪平后方约 1m位置，董海峰在掘

锚一体机右帮后方拿料，马帅站在掘锚一体机上放料运料。

跟班安检员王敏在掘锚一体机后面监护。

2时 40分左右，马兆山刚把锚索托板举起来，右前侧约

0.7m 处，长×宽×厚约 1m×1m×0.1m 的顶板突然垮落。蔡向

东、汪平、谢佩、李象红立即跑到了安全位置。蔡向东回头

看见马兆山已经靠着坐在了掘锚一体机截割头伸缩部的位

置。马兆山头部安全帽脱落，前额有长约 6cm的伤口，一块

长×宽×厚约 0.4m×0.4m×0.1m的破碎岩石靠在马兆山的左腿

位置。马兆山喊了一声：“我的腰，我的腰”，随后人就晕了

过去。

（二）事故报告情况

2时 50分左右，李象红向调度室进行汇报，调度员张云

鹏接井下汇报后分别向调度室主任李立波、调度室值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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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帅、值班矿领导生产副矿长孔军峰，安全副矿长张森等矿

领导汇报。3时 10分左右，调度员张云鹏向矿长刘小明、党

委书记兼副矿长杨万奇汇报。

时值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正在银川召开期间、

清水营煤矿“8.19”涉险顶板事故抢险正在进行中，矿长刘

小明等矿领导因考虑到社会影响和稳定等因素，未向地方政

府和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汇报。后由群众举报，经自治区安

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核查组查实。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规

规定，经调查认定梅花井煤矿“8.22”事故构成瞒报。

（三）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作业的李象红等 7人第一时间赶到马

兆山面前，李象红把压在马兆山左腿的石头拨开，现场人员

将马兆山抬至迎头附近平坦处，李象红立即组织对马兆山进

行心脏复苏按压和人工呼吸。3时 00分左右，在与调度室进

一步沟通后，现场人员将马兆山用铲车向外运，铲车向外运

了约 200m距离时，应急救援胶轮车进来了，李象红等 7人

护送马兆山升井。3时 55分左右，应急胶轮车升井，驻矿医

务人员在井口进行了简单急救后，梅花井煤矿安排车辆将马

兆山运往宁东医院。

4 时 30 分左右，将马兆山送到宁东医院。6 时 55 分左

右，经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四）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梅花井煤矿立即成立了事故善后处理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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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者家属进行安抚，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目前，善后处理

工作已完成。

三、事故现场勘察与技术分析

事故发生后，由于矿方没有按规定上报事故情况，事故

现场已不存在，技术组根据现场情况、相关人员的调查取证

笔录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察与还原。

（一）勘察时间

2021年 10月 12日。

（二）勘察地点

+1100m 主要回风巷掘进迎头（1#施工联络巷口向带式

输送机大巷方向约 38m处）。

（三）现场勘察情况

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察，在事故地点对事故进行了模拟

推演。事故现场示意图分别如图 4、图 5、图 6所示。

图 4 事故现场示意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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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事故现场示意图（2）

图 6 事故现场示意图（3）

（四）相关人员取证情况及现场还原

事故调查组对梅花井煤矿煤矿相关管理人员、班组长、

事故现场人员等进行调查取证，取得调查取证笔录 14份。

结合现场勘察及现场作业人员描述，对事故现场还原如

下：

1.事故发生时间：2021年 8月 22日 2时 40分左右。

2.事故地点：+1100m主要回风巷掘进工作面（1#施工联

络巷口向带式输送机大巷方向约 38m处）。

3.事故还原：+1100m主要回风巷掘进工作面支护作业时，

因工作面停水导致掘锚一体机不能施工锚索眼，改用风动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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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机施工，因作业空间不足，掘锚一体机前探梁后退约 1m

导致迎头临时支护缺失。在安装锚索托板时，马兆山双脚分

别站立在掘锚一体机截割头罩子上、风动锚杆机上。马兆山

刚把锚索托板举起来，突然其右前侧一块顶板垮落，下意识

躲避中因未佩戴安全带而摔倒，腰部（佩戴有自救器）撞到

掘进机截割头伸缩部喷雾装置（如图 7 所示），腰部佩戴的

自救器顶了一下，致其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图 7 马兆山摔下后腰部撞在掘进机上的位置

（五）事故类别

经事故调查组分析认定，该起事故为顶板事故。

四、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本次事故共造成 1人死亡，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

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和有关规定统计，事故共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268900元（不含事故罚款）。

五、事故发生前安全管理情况

（一）梅花井煤矿安全管理情况

1.安全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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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井煤矿“8.22”事故发生时，矿长为刘小明，党委

书记、副矿长杨万奇，生产矿长孔军峰，安全矿长张森，总

工程师孙昊，矿长助理张斌，机电矿长张杰文，设安全管理

部、通防部、机电管理部、生产技术部、地测防治水部、调

度室 6 个职能部室。3 个综采队、4 个综掘队、准备队、安

装队、机电队、运输队、通风队、防治水队、信息监测中心、

生产服务中心、储运车间十一个队组，共有职工 2210 人，

其中安全管理人员 118 人，安检员 58 人，班组长 253 人，

特种作业人员 697 人。

2.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情况

2021年 1月 1日至 8月 22日，共检查出隐患和问题 6465

条，已整改 6465条。

（二）宁煤公司安全管理情况

1.安全管理机构

宁煤公司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由董事长担任主任、总

经理任常务副主任、分管领导任副主任，成员由副总师、机

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安排部署和指导协调全公司安全生产工

作。

宁煤公司本部设有安全环保监察部、机电管理部、生产

技术部、生产指挥中心等安全生产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开展业务保安工作。其中安全环保监察部下设采掘、机电、

通风等 11 个监察专业和宁东监察室，宁东监察室下设 5 个

小组，驻矿开展日常安全监察工作。

2.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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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截止 8月 22日，宁煤公司层面对梅花井煤矿

累计开展 2次季度安全检查考核工作，共查出问题隐患 233

条，已整改完成 232条，剩余 1条年底前完成整改。

六、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1.掘锚一体机前探梁后退，临时支护缺失，空顶时间过

长致使脱层顶板冒落。

2.马兆山安全意识淡薄，空顶作业、违反规定不系安全

带作业，顶板冒落时躲避摔倒受伤致死。

（二）事故间接原因

1.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不到位。现场施工方式、施工

条件变化后，对危险源未重新进行全面辨识，安全风险未做

到有效评估。

2.现场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一是现场作业未严

格落实敲帮问顶制度，未严格执行作业规程中“严禁空顶作

业”的规定，触碰“登高 1.5m 以上作业或易发生坠落地点

作业不系安全带”安全红线作业。二是现场跟班干部、安检

员没有及时制止违章行为。三是现场作业供水保障管理不到

位，工作面断水造成掘锚一体机不能正常使用，导致长时间

空顶。

3.技术管理不到位。一是作业规程编制中未考虑现场施

工条件、施工方式的变化的情况。二是对作业规程在作业现

场执行和监督不到位。

4.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不到位。对从业人员培训实效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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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估和应急处置能力不强。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本次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七、责任划分与处理建议

（一）建议不再追究责任人员（1 人）

马兆山，男，1990年 8月出生，群众，初中学历，综掘

五队工人。安全意识淡薄，未严格落实敲帮问顶安全措施，

空顶作业，登高作业时未佩戴安全带，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

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不再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给予党纪政务处分、行政处罚或其他处理人

员。(15 人）

1.王敏，男，1975年 1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当班安检员。负责落实作业现场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等监督

管理职责，在工作中未正确履行职责，未及时制止违章行为，

对事故发生负有安全监管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

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

警告，罚款 3000元

2.李象红，男，1987年 7月出生，群众，中专学历，综

掘五队班组长，事故当班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在工作中未

正确履行职责，现场施工方式、施工条件变化时，对危险源

未重新进行全面辨识、安全风险未做到有效评估；未严格执

行作业规程规定，未严格落实现场作业安全红线管理，作为

现场跟班干部没有及时制止违章作业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

直接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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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七）项，建议给予撤职处分；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

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警告，罚款 5000元。

3.魏巍，1986年 8月，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综掘五队

党支部书记兼副队长，与队长共同负责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该区队安全培训工作。在工作中未正确履行职责，培训工作

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

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七）项，

建议给予撤职处分。

4.黄立刚，男，1985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综掘五队队长，负责该区队安全生产等工作，是本区队安全

生产第一责任人。在工作中未正确履行职责，对现场施工方

式、施工条件变化时未重新对危险源进行全面辨识，安全风

险未做到有效评估，现场作业未严格执行作业规程规定、触

碰安全红线的行为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依

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

条第（七）项，建议给予撤职处分。

5.魏国斌，男，1967年 3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地测副总工程师兼地测部部长，当班带班下井领导。在工作

中未正确履行职责，对现场施工条件、施工方式变化情况掌

握不及时，现场安全管理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

重要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

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警告，罚款 4000元。

6.孟兴国，男，1987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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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基建副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部副部长，负责抓好全矿

井基本建设技术管理等工作。在工作中未正确履行职责，对

基本建设巷道技术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管理责

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警告，罚款 3000元。

7.谢刚，男，1977年 7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安全管理部部长（安全监察中心主任），协助安全副矿长抓

好矿井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在工作中未正确履行职责，

对事故发生负有安全监管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警告，

罚款 4000元。

8.张森，男，1976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安全副矿长，负责矿井安全管理、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教

育培训等工作。在工作中未正确履行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

安全监管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

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警告，罚款 5000元。

9.孙昊，男，1978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总工程师，是矿井安全生产技术管理第一责任人。在工作中

未正确履行职责，作业规程编制中未考虑现场施工条件、施

工方式的变化，对作业规程在现场的执行情况监督不到位，

对事故发生负有技术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警告，

罚款 6000元。

10.张杰文，男，1980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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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机电副矿长，负责机电运输、设备管理、水电风三网管

理等工作。在工作中未正确履行职责，对掘进作业供水保障

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

给予警告，罚款 8000元。

11.孔军峰，男，1980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生产副矿长，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负责采煤、

掘进等管理工作，负责分管业务范围内安全生产等工作。在

工作中未正确履行职责，对现场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的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

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七）项，

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

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警告，罚款 10000

元。

12.杨万奇，男，1973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矿党委书记兼副矿长，按照“党政同责”的原则，与矿

长共同承担安全生产等工作领导责任。在工作中未正确履行

职责，“一岗双责”履职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

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警告，罚款 10000元。

13.刘小明，男，1973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

究生学历，矿长，全面负责矿井安全生产等工作，是安全生

产第一责任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对事故发生

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 2014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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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罚款

37702.8元（上一年年收入的 30%）。事故发生后，未按规定

向地方政府和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报告，对瞒报事故负有

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

条第（一）项、建议给予罚款 87973.2元（上一年年收入的

70%），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第十二条第（七）项，建议给予记过处分。建议合并给予记

过处分，罚款 125676元。

14.李景铎，1966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宁煤公司生

产技术部副主任，协助生产技术部部长指导各煤矿技术管理

工作。在工作中未正确履行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技术管理

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警告，罚款 2000元。

15.张新华，1963年 10月出生，本科学历，宁煤公司安

全环保监察部副总经理兼安全监察中心副主任，协助安全环

保监察部部长监督各煤矿安全管理工作。在工作中未正确履

行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安全监管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

给予警告，罚款 1000元。

对事故中其他相关责任人员，建议由宁煤公司依据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和企业内部的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

报宁夏煤矿安全监察局银南监察分局。

（三）有关单位行政处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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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井煤矿作为事故直接责任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不到位，现场作业保障

管理不到位，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技术管理不到位，安全

教育培训工作不到位，导致发生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

据 2014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

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罚款 300000 元。事故发

生后，梅花井煤矿未按规定向地方政府和煤矿安全监管监察

部门报告，属瞒报事故，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罚款 1300000

元。建议合并给予罚款 1600000元。

八、防范和整改措施及建议

本次事故的发生，暴露出梅花井煤矿在危险源辨识和风

险评估、现场安全管理、技术管理、安全培训等全面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宁煤公司、梅花井煤矿

要紧密结合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

深刻反思，查隐患、找差距、举一反三，深刻汲取近期国内

及自身事故教训，从人、机、环、管等多方面深入开展隐患

大排查活动，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堵漏洞、补短板。为防止

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应采取如下防范措施：

（一）强化落实煤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建立健全企

业自我约束、持续改进的安全生产内生机制，实行严格的全

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

的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二）强化危险源辨识和风险管控。要系统分析研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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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全风险，危险源辨识和风险管控工作要随着施工条件、

施工方式的改变而及时调整，不断提升矿井安全水平，坚决

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强化技术管理和现场安全管理。做好井下关键节

点、重点环节的现场安全管理工作，编制作业规程时要考虑

井下施工方式条件的变化情况，严格执行作业规程、安全技

术措施相关规定和措施，并根据施工方式、施工条件的变化

及时作出调整，要加强对作业规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四）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加强职工岗位安全教育培训，

提高职工自保互保意识，作业人员要准确辨识相关危险源，

并严格落实相关风险管理措施。加强对作业规程和操作规程

的学习贯彻，加强职工的安全意识，杜绝“三违”现象的发

生。

（五）强化依法治矿。牢固树立红线意识，要认真学习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上

报生产安全事故。

（六）强化事故警示教育。针对本次事故要按照“四不

放过”的原则开展事故教育反思会，深刻汲取国内区内近年

来各类事故教训，加强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提高煤矿职

工的安全意识和事故防范能力，用事故教训推动煤矿安全生

产工作。

梅花井煤矿“8·22”一般顶板事故调查组

2021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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